
重庆市工艺美术学校 

学生“三位一体”评价模式改革总结报告 

 
为进一步深化和推进学生“三位一体”评价系统应用，全面

贯彻党和国家职业教育方针，扎实落实中等职业学校素质教育，

深入推进学生招考与评价制度改革，提高中等职业学校人才培养

质量，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

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和《中共重庆市委 市政府关于大力发展

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提高职业技术教育

人才培养质量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要求，结合学校示范校建设和

评价模式改革要求实际，学校通过第一年小规模试点后，学生“三

位一体”评价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经学校认真研究，统筹部署，在多方参与研究与实施基础上

开展了学生“三位一体”评价推广，现将实施工作情况总结报告

如下。 

一、指导思想 

学生“三位一体”评价坚持立德树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遵循现代教育评价与测量相关理论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发展规律，

采取便捷高效的实施策略，科学评价学生综合素质表现，引导中

职学生关注自我发展，促进教育主体关注学生主动、全面和可持

续发展，为用人单位评聘人才和高等院校招录新生提供依据。 

二、基本原则 



（一）方向性原则。结合学生个性特点和成长过程，发展学

生个体潜能，鼓励学生不断进步；增强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意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二）指导性原则。把握学生的个性特点，关注成长过程，

激发每个学生的潜能优势，鼓励学生不断进步。 

（三）客观性原则。如实记录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突出表现，

真实反映学生的发展状况，以事实为依据进行评价。 

（四）公正性原则。严格规范评价程序，强化有效监督，确

保评价过程公开透明。 

三、评价对象与内容 

（一）评价对象 

学生“三位一体”评价的对象为我校示范校重点建设的数控

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会计 3 个重点建设专业的全日制在

校学生，采取班主任分组、互评方式进行。 

（二）评价内容 

学生“三位一体”评价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学生的思想品德、

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实践创新五个方面，具体内容

见评价指标体系。 

四、实施程序 

学生“三位一体”评价采取写实记录、遴选审核、生成报告

和结果使用四个程序。 

（一）写实记录。依托学生“三位一体”评价信息采集与管

理平台，学生、教师和班主任定期通过文字、图片和评价量表等



手段记录每个学生与评价指标相关的突出表现，作为评价的主要

依据。本次试点由于平台未建立，所以才去手写录入方式进行。 

（二）审核认定。学校管理部门根据实际情况，遴选审核“写

实记录”，通过审核的内容成为评价报告单的作证材料。 

（三）生成报告。学校依托专家开展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运

用学生“三位一体”评价信息统计形成每位学生的学生“三位一

体”评价数据，根据“写实记录”生成标准化的学生“三位一体”

评价报告单并提交学校学生管理部门审议。 

（四）结果使用。学校办公会审定评价报告，并存入学生档

案，作为用人单位评聘人才和高等院校招录新生的重要依据。 

五、评价结果 

通过遴选试点学生，分类分组开展学生“三位一体”评价，

专家引领完成评价数据统计、分析，最终形成了学生的学生“三

位一体”评价报告单，汇总生成了学生“三位一体”评价结果。 

六、后续推进思路 

通过总结推广，工艺美术学校动漫专业和工艺美术专业找到

了学生“三位一体”评价还存在评价统计分析需要进一步优化，

评价系统还需要加快建设，评价组织实施还需要进一步科学设计

等问题。今后，我们将在专家团队的共同研究下，进一步解决上

述问题，实质性地推进我校学生评价模式改革相关工作。 


